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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情况概述 

(a)  贸易法委员会草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海上运程之前和/或之后的运输符合当

前的做法：如今大多数海运合同包括门到门运输。因此，拟订一项新的只包含

港至港运输的海运公约意义不大，只不过在现有公约中又增加一项海运公约而

已。 

(b)  在其他运输方式中也可以看到门到门运输的做法。有关这些其他方式的公

约，特别是最新公约也反映了某种“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法。 

(c)  目前草案所拟订的“海上运输加其他方式”法，会产生公约冲突的问题，

因为现有非海运公约的适用范围的规定普遍不够明晰：它们是涉及某种类型合

同还是某种方式？ 

如果它们涉及某种类型合同，例如公路运输合同，那么可以认为它们不适

用于海上门到门运输的非海运部分。如果它们涉及某种方式，那么可以认为它

们的确适用于海上门到门运输的非海运部分。 

特别是，该问题存在于《公路货运公约》方面。 

(d)  贸易法委员会的草案为避免公约冲突而选择的解决办法，即加入第 4.2.1和

4.2.2 条，在荷兰看来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有限联网解决办法尽可能避免了与

其他公约的冲突。然而，在免责问题上还有可能存在冲突。 

(e)  多式联运的其他解决办法是（i）一个统一的多式联运公约，或（ii）一个

全面联网（即包括免责问题）的多式联运公约。在荷兰看来，这些解决办法中

的每一种都有很大的弊端。此外，只要现有单一方式公约的适用范围不明确，

公约间的冲突问题不论在哪种解决办法下都得不到解决。 

(f)  如果意识到使现有单一方式公约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一致对于上述针对多

式联运的每一种长期解决办法都是必要的，那么另一个长期解决办法就显现出

来：修改现有的单一方式公约，把运输范围扩大到自己的方式之前或之后的其

他方式，并且在经过修改的各单一方式公约中加入一个相同的公约冲突规定。

见WP.29第 133-1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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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这种普遍的“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法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因为它有

可能打破目前在寻找多式联运问题解决办法上的僵局。这样的研究也许会得出

“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法完全符合托运人和承运人目前做法的结论。另外，

它可以解决欧洲的“海上短程运输问题”。 

(h)  假使这种普遍的“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得到足够的支持，那么各公

约所需的公约冲突条款可以包括商业当事方的选择，以便在不只一个公约适用

于多式门到门联运的情况下对公约进行选择。 

(i)  由于“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的想法作为多式联运的一个普遍解决办

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在目前阶段，没有对第 4.2.1 和第 4.2.2 条的替代条

款。荷兰认为，一个普遍的“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不排除WP.29第 138-185

段提到的任何建议。因此，如果这些建议中的一个被采纳，在最终认为一个普

遍的“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比较可取的情况下，可在以后阶段对贸易法

委员会的草案进行调整（例如通过附加议定书）而不影响该采纳的建议。 

2． 贸易法委员会草案的一般适用范围 

1． 贸易法委员会的草案适用于（收货地点和交货地点在不同国家的）运输合

同，参见第 3.1条。这样的“运输合同”被定义为“承运人……负责将货物全部

或部分通过海路从一地运到另一地的合同”（第 1.5条）。“承运人”被定义为

订立运输合同的人，参见第 1.1条。 

2． 由此看来，可以断定贸易法委员会的草案采用的是合同方法。它适用于某

种有特定经济和业务特点的合同。这类合同是海运合同，如今海运合同即使不

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在许多情况下与门到门运输有关。这意味着货物不仅用

海运船只运输，而且还使用其他运输方式，这些其他运输方式在海运船只运输

之前或之后的运输中使用。这样的适用范围可以被称作是“海运方式加其他方

式”。 

3． 另外，必须意识到贸易法委员会的草案不仅涉及责任问题。它还涉及上述

“运输合同”中各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这大大拓宽了它的范围，而不仅仅局

限于对货物的损失、损坏和延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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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运输公约 1的适用范围 

4． 在附件 1中与其他公约作了简短的对比。下面第 5-9段概括介绍了这些公约。 

5． 附件 1 中提到的所有运输公约适用于某一种类型的运输合同。就像贸易法

委员会的草案一样，它们遵循合同方法的原则。不过，其适用范围的规定可能

会在实施中引起解释问题。参见第 10段。 

6． 在各单一方式公约中，通过提及一种运输方式来界定运输合同，但除了海

上运输和公路运输公约外，它们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包括另一种运输方式。最

明显的例子是： 

− 《蒙特利尔公约》包含接送货物服务（没有明确的地域限制）以及某

种有条件的公路运输，不管这样的公路运输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 

− 1999 年《铁路货运公约——统一规则》包含“列出的”海上和内陆航

运服务，不管这些服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以及没有列出的国内公

路运输和内陆航运。 

7．《汉堡规则》允许其他公约适用于海上运输，条件是这样的海上运输不是主

要的运输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公约冲突规定没有在随后的其他公约中

采用。 

8． 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公约还涉及承运人对货物损失、损坏或延误所负责

任以外的其他合同问题。 

9． 从附件 1 中所作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说，贸易法委员会草案适用范围的主

要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在非海上运输公约中，这些特点即“合同方法”、

“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和包括承运人责任问题以外的其他合同问题。 

与贸易法委员会草案的主要区别在于，非海上运输公约进一步阐述了这些

特点。 

4． 合同方法可能产生解释问题 

10．必须认识到单一方式运输公约的适用范围规定可能被解释为该范围还包括

                                                        
1  本文件中提及的国际文书与 WP.29 第 5 段列出的文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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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式联运合同通过“常规方式”进行的国际运输。显著的例子是在航空或

海上运输之前或之后进行的国际公路运输。《公路货运公约》第 1.1条可能被解

释为《公路货运公约》适用于这样的之前或之后运输。在 WP.29 的第 62 和第

63段末尾提到了赞同这种解释的“有力”论据，WP.29的第 115段和第 116段

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论据。这一解释的结果是不只一个运输公约可以适用于某

个多式联运合同。 

11．这种解释对不对是毫无疑问的。它的存在和结果导致贸易法委员会的草案

和其他单一方式公约的适用范围会发生重叠。因此，可能产生公约冲突问题。

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冲突由其他运输公约的适用范围规定不明确引起），贸

易法委员会的草案引入了第 4.2条。该条规定其他运输公约有关承运人责任的规

定优先。 

12．然而，该第 4.2条，特意只局限于与承运人的责任有关的事项。它不涉及各

项公约与责任之外的其他事项有关的规定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关于这些“非

责任”事项，一次运输的不同部分受相互冲突的条款约束是不可思议的。例如，

如果为门对门运输签发了一份流通单据，那么一旦公路运输部分开始，是否该

单据就变成了不可流通的呢？如果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国际销售合同的买方和

卖方都会感到不安。另一个例子是：根据《公路货运公约》，发货人和收货人

的指示权与签发的单据（的某个副本）相联系，在这一点上《公路货运公约》

制度与贸易法委员会草案中的有关提议大相径庭。 

在这些其他的合同事项方面，贸易法委员会的草案反映了海上运输合同的

法律、习惯和惯例。这些法律、习惯和惯例可能与其他单一方式公约中的不同，

在许多情况下的确如此。事实上，所有单一方式运输公约都反映出其方式固有

的特定习惯和惯例。 

13．因此，如果第 4.2条被扩大并且规定对于海上运输的内陆部分，内陆运输公

约的所有规定绝对优先，那么在承运人对货物的损失、损坏或延误所负责任之

外各当事方权利和义务方面会产生许多混乱。仅就有关承运人责任的规定而言，

联网制度是可行的。但在涉及承运人的责任之外的其他合同事项的规定方面，

必须作出选择：对于整个多式联运合同，要么应该适用一个公约的这类规定，

要么应该适用另一个公约的这类规定。 

14．由于贸易法委员会草案涉及海上运输合同并且其“承运人不承担责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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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反映了海外贸易的法律、习惯和惯例，它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规定其“承运

人不承担责任”条款优先于根据其条款可能适用于海上承运人在陆上的活动的

任何其他运输公约的相应条款。 

15．因此，尽管意识到根据WP.29第 115段和第 116段提到的解释，无法完全

排除公约冲突的可能性，但鉴于任何运输公约必须反映具体运输方式的习惯和

惯例以获得商界的足够认可，荷兰认为这类可能无法避免的冲突也是可以容忍

的。然而，最终的政策目标应是为多式联运合同不可能发生公约冲突的情形拿

出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 

5． 这个多式联运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16．到目前为止，对多式联运问题的解决办法重点始终放在联网制度和/或统一

制度上。 

联网制度的主要优点是，据说通过自动适应相关运输方式的特性，它不会

与任何现有的单一方式制度发生抵触。不过，缺点是（一）它提供的是拼凑的

东西，因此对托运人来说有不可预见性，（二）并非总是可以把责任归于某种

运输方式，结果是还需要一种剩余责任制度，以及（三）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有

可能存在缺漏。 

17．必须提出的是，在联网制度范围内，没有十分注意上面提到的“其他合同

事项”问题。其重点始终放在承运人对货物损害的责任上。荷兰认为，在一个

完整的联网制度可以适当地适用于多式联运合同之前，最重要的是必须（至少

满足）两个法律条件： 

(a) 调整各单一方式公约的适用范围规定以明确该公约适用于某种运输方

式而不是某类合同；以及 

(b) 在各单一方式公约中加入适当的公约冲突规定（规定可能很复杂）以

避免有关单一方式公约的各种“承运人不承担责任”规定之间的冲突。 

18．目前联网制度的替代办法是统一制度。1980 年《多式联运公约》规定了这

样的统一制度。其主要优点是易于执行并且结果有可预见性。然而，1980 年的

《多式联运公约》没有生效，大概是因为其规定严重偏离了有关商业当事方的

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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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公约冲突的问题也关系到 1980年的《多式联运公约》。WP.29第 115段和

第 116段提到的对单一方式运输公约适用范围的解释，也与 1980年《多式联运

公约》中规定的合同方法产生了冲突。如果 1980年《多式联运公约》与单一方

式运输公约适当共存，那么也需要对单一方式公约的适用范围规定进行调整。

必须明确指出这些公约的范围局限于某种单一方式运输的合同，当“它们自己

的”方式是多式联运合同所涉及的运输的一部分时，这些公约不适用于这种方

式。 

20．根据第 17 和第 19 段，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不对所有单一方式运输公约

的适用范围规定进行全面的、协调一致的调整，那么多式联运的问题就无法解

决。 

21．一旦意识到多式联运问题的解决需要（协调地）修订单一方式运输公约，

那么就可以考虑除联网制度或统一责任制度以外的其他选择作为多式联运问题

的一种解决办法。 

22．这类其他选择办法中的一个是 WP.29 的第 133-137 段中提到的普遍的“单

一方式加其他方式”法。这种方法阐述了最新的运输公约的趋势，把它的范围

扩大到补充以其他方式的运输。参见上文第 6 段。这样的扩大不应局限于用其

他方式进行国内运输，或只用一种方式进行有条件的运输，而是应扩大在有关

的运输公约“自己”的方式之前或之后的任何其他运输类型。例如，应使《公

路货运公约》不仅可能适用于通过公路进行的国际货运、而且还可适用于这些

货物随后通过铁路运输并且铁路运输跨越国界的情况。对于 1999年《铁路货运

公约——统一规则》也应该提供这样的可能性：该公约也应把范围扩大，补充

以国际公路运输。如果采用这种方式，那么两项公约同样可以适用于同一宗货

物运输。事实上哪一项公约应适用于这类情况，这要看两项公约中将包含的公

约冲突规定。原则上这样的冲突规定在两项公约中是相同的。 

23．对多式联运问题的这一替代解决办法也符合目前的趋势，即几乎任何一个

单一方式承运人都会提供以其自己的运输方式以外的方式到目的地的运输。他

提供这样的运输仅仅是因为他的客户要求这样做。这些承运人中的大多数都更

愿意在他们习惯采用的并且他们和他们的保险人了如指掌的条件下这样做。因

此，公约冲突条款最好是规定在不只一项公约可能适用的情况下，运输合同当

事方要作出选择。如果允许商业当事方作出选择，那么可以预计在实践中，很

难明确地在可能适用的公约间作出选择。例如，如果发货人向欧洲铁路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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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他将得到一个在该铁路承运人（及其保险人）所熟悉的条件，即《铁路

货运公约——统一规则》条件下报出的价格。如果他向欧洲公路承运人询价，

他将得到一个在该公路承运人缔约时通常采用的条件，即根据《公路货运公约》

条件报出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涉及一个合同和一套条件，这是任何多式

联运制度的最终目标。转运商也许能提供两套规则，理论上讲甚至可以报出不

同的价格。 

24．这样的“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把联网制度和统一制度的优点结合了

起来，因为它的长处是适用已被广泛接受的几套规则。并且它避免了联网制度

的缺点：复杂的拼凑、剩余责任，不同方式之间可能的缺漏。它的一个不利之

处是：必须修订现有的单一方式公约，最好是统一修订。但这个不利之处也是

统一制度和联网制度所共有的。 

25．显然，如果根据第 22 和第 23 段的建议扩大各单一方式公约的适用范围，

那么经过这样修订的各项公约必须包含一个公约冲突条款，以便当事方的选择

得到尊重。换言之，各单一方式公约应允许这样的情况，即如果当事方选择根

据其条款适用的另一项公约的话，那么该单一方式公约不适用于运输合同。 

26．作为一个例子，在附件 2的第 40段提供了这样的公约冲突条款草案。（关

于这点，值得注意的是《汉堡规则》第 25.4 条已经考虑到了另一项公约可以适

用于多式联运的海上部分的情况）。 

27．如果允许市场在某种限制下决定哪个公约制度应适用于某种多式联运，那

么可以预计，最终， 

− 对于国际航空运输（包括内陆运输之前和/或之后），选择将是《蒙特

利尔公约》； 

− 对于国际海上运输（包括内陆运输之前和/或之后），选择将是贸易法

委员会的草案（一旦该公约生效）； 

− 对于欧洲境内的运输（包括海上短程运输，例如跨北海或波罗的海的

轮渡运输，到岛屿的国际运输等），选择将是《公路货运公约》或 1999

年《铁路货运公约——统一规则》； 

− 对于其他区域运输，选择将是适合有关地区具体特殊情况的可能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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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公约。 

28．荷兰认为，普遍的“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法，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作为

多式联运问题的替代解决办法，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如果研究的结果是“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需要足够的支持，那么贸

易法委员会草案的第 4.2条应在以后的程序中被一个公约冲突条款所取代，该条

款将考虑当事方选择的其他公约可适用于国际运输的海上部分。 

29．采取可能的程序以实现一种“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必然需要时间。

这可能与贸易法委员会草案的紧迫性不符。因此，目前，一种普遍的“单一方

式加其他方式”法似乎不能替代第 4.2.1 条和第 4.2.2 条。不过，荷兰认为，一

种普遍的“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法与 WP.29 的第 138-185 段提到的任何建议

都不冲突。因此，采纳针对贸易法委员会草案的任何这类建议都不排除“单一

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一旦它作为多式联运的普遍解决办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那么可以在以后阶段将其纳入贸易法委员会的草案。例如，以附加议定书的方

式将其纳入。荷兰认为，该附加议定书的内容未必影响上述任何建议（如被采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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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其他公约的特点 

30．《华沙公约》 

根据其第 1.1条，该公约不适用于合同，而是适用于一种运输方式：“所有

以航空器运送……货物……的国际运输……”。 

但在接下来的第 2.1条中“国际运输”被定义为“根据当事人的约定，……

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两个缔约国的领土内……的任何运输……”在第 5.2

条中说“缺少……航空货运单不影响运输合同的存在和有效性，运输合同同样

受本公约规则的约束”。 

因此《华沙公约》也适用于航空运输合同。 

关于多式联运，根据第 31条，《华沙公约》的规定只适用于航空运输部分，

但明确允许在航空运输单据上列入有关其他运输方式的条件。 

承运人的责任期是由他负责货物的期间。在一定限度内，这一期间被明确

延伸到陆上运输：第 18.3 条包括一个假定，即如果发生以装货、交货或转运为

目的的机场范围外的运输，那么任何损害都是航空运输期间发生的事故的结果。

公约没有列出这样的“接送货物服务”的地域限制。 

至于责任问题外的其他事项，《华沙公约》在第 12-14条涉及到了发货人和

收货人在运输期间处理货物的权利，包括提货的权利。 

31．《蒙特利尔公约》 

该公约基本上没有改变《华沙公约》的制度。不过，新颖之处是关于必须

认可现行做法的法律推定，即至少在欧洲，许多“航空货物运输”（当事方之

间的协议打算采用航空运输）事实上是通过公路进行。第 18.4 条规定未经发货

人同意的这样的运输被视为在航空运输期间。 

此外，《蒙特利尔公约》比《华沙公约》更广泛地涉及到了除责任问题以

外的其他合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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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海牙-维斯比规则》 

该公约的范围局限于海上运输合同。甚至它只适用于签发的文件构成这类

合同凭证的情况。 

该公约对责任问题以外的其他事项只做了有限程度的处理。 

33．《汉堡规则》 

该公约适用于海上运输合同。如果合同涉及海上运输和用其他运输工具进

行的运输，那么公约只适用于海上运输部分。 

责任问题以外的其他事项多少得到了比在《海牙-维斯比规则》中更多的关

注。 

值得注意的是《汉堡规则》包括一个公约冲突条款，第 25.4条写道： 

“本公约各项规定不妨碍缔约国应用在本公约缔结之日已经生效的任何其

他国际公约，而该公约是强制性地适用于主要运输方式不是海上运输的货物运

输合同。本规定也适用于此种国际公约以后的任何修订或修改。” 

这一条款意味着假使适用另一项运输公约的合同包含一个海上运输部分，

而这一海上运输部分不是该公约的主要运输方式，那么允许这另一个运输公约

而不是《汉堡规则》适用于该海上部分。 

34．《公路货运公约》 

该公约明确适用于“以营运车辆进行公路货物运输的每一合同……，凡合

同中规定的接管和交付货物的地点位于两个不同国家……” 

如果陆路运输工具不使用它的正常设施，即公路，而是为车辆上所装载的

货物的运输使用另一种设施，例如船，从海上运送货物，或者火车，通过隧道

运送货物，《公路货运公约》仍然适用，尽管使用了此种其他类型设施。不过，

第 2条为车辆使用此种其他设施从事的运输部分规定了一种特殊的规则。 

像《海牙-维斯比规则》一样，《公路货运公约》没有提及陆路运输工具从

事的运输部分之前或之后的任何运输。关于第 1.4条（包含被排除在外的公路运

输类型），《签署公路货运公约议定书》指出“以下署名人承诺谈判管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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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合运输的公约。” 

此外，它包含一些有关货物损失、损害或延误的责任以外的其他合同事项

的条款。 

35．1980年《铁路货运公约——统一规则》 

根据该公约第 1.1 条，“统一规则”（即 CIM 条款）适用于为途经至少两

个国家领土且只利用 CIM清单中列出的路线或服务的运程而签发的所有直达运

单的货物运输，清单由国际铁路运输政府间组织(铁路运输组织)保存。包含各种

合同细节的运单的存在是执行 CIM条款的一个条件。 

根据基本的 1980年《铁路货运公约》第 2.2条，CIM条款“还可以适用于

除铁路服务以外还利用陆路和海上服务以及内陆水道的国际直达运输”。这意

味着 1980年《铁路货运公约》的缔约国可以决定 CIM条款是否应适用于货物的

铁路运输部分之前或之后的其他运输方式。 

另外，从 CIM条款的第 1.2条和第 48.1条的规定来看，似乎它们国家政府

也可以把航运公司列入上述 CIM清单。因此，它们受该公约管辖，但对这样的

航运公司可以要求一种特别制度，该制度包括《海牙-维斯比规则》的主要免责

规定。一些航运公司利用了被列入 CIM清单的潜在价值。 

可以得出结论说，1980 年《铁路货运公约——统一规则》遵循的是严格的

合同方法并且考虑了铁路加执行 CIM条款的可能性。 

此外，1980 年《铁路货运公约——统一规则》包含除承运人对货物损失、

损坏或延误的责任以外的许多其他规定。 

36．1999年《铁路货运公约——统一规则》 

该公约与它的前身有一些显著的区别。 

首先，它也专门适用于国际铁路运输合同，但运单的存在不再是适用公约

的条件。清单制度得以保留，但不再是为铁路公司，而只是为铁路运输之前或

之后的海上和国际内陆水道服务，这些服务受公约条款管辖。对于此种海上服

务，同样可适用一种特殊的制度，但海上承运人的免责数量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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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该公约可以直接适用于多式联运。第 1.2条写道：“单式合同所涉国

际运输作为跨境铁路运输的补充而包括一缔约国国内运输的公路运输或内河运

输的，本统一规则适用。” 

这意味着 1990年《铁路货运公约——统一规则》遵循的是“铁路加其他方

式”原则，甚至更具强制性，但只针对国内公路或内河运输。 

1990 年《铁路货运公约——统一规则》还包含与承运人责任有关的条款以

外的许多其他条款。 

37．《布达佩斯公约》 

该公约适用于通过内河进行货物的国际运输的合同，它不包含有关以其他

方式运输的规定。 

根据其性质，运输必须在船上进行，但不管是海运船只还是内陆航船，该

公约同样适用。这种缺乏对船只类型的区分使得某种公约冲突条款成为必要。

在第 2.2条中规定如果国际货物运输，在不从内陆航船转入海运船只（反之亦然）

的情况下，既在内陆水道上也在“海运条例适用的水域”进行，那么《布达佩

斯公约》适用，除非（a）“根据适用的海洋法签发了一张海运提单，或者（b）

在海运条例适用的水域航行的距离更远”。 

公约还包含有关承运人对货物的损失、损坏或延误责任以外的其他合同方

面的规定。 

38．1980年《多式联运公约》 

该公约明确适用于某些合同：必须是国际运输并且至少用两种不同的运输

方式根据一个多式合同进行。在第 1.1条中明确从多式联运的定义中排除了根据

单一方式运输合同而进行的接送货物服务。 

此外，第 30.4条规定，适用《公路货运公约》第 2条（使用船舶或火车的

陆路运输工具）或 1970 年 2月 17日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波恩公约》第 2条

（补充铁路服务的“列入清单的”公路或航运服务）的运输将不被视为《多式

联运公约》项下的多式联运。 

《多式联运公约》对承运人责任以外的其他规定只做了有限程度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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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对《公路货运公约》第 1.1 条和第 2 条的可能的替换，只是作为一个例子

来说明单一方式加其他方式制度如何发挥作用。任何其他单一方式公约应做类

似的修改，以使适用范围规定相一致并纳入一个相同的公约冲突条款。 

定义条款 

39．“运输合同系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通过[公路][陆路运输工具]将货物从

一国某地运送到另一国某地的合同，并且可以包括在公路运输部分之前或之后

通过其他 [方式][工具]进行的运输。如果装载货物的车辆通过海上、铁路、内陆

水道或空中完成部分旅程并且货物没有从车上卸下，那么就本公约而言，这部

分旅程被视为通过[公路][陆路运输工具]进行的运输。” 

这一条款的要旨是运输（可以包括用另一种运输方式运载陆路运输工

具的部分）的公路运输部分是国际的。使用其他运输方式的之前和/或之后

运输部分可以是国内的或国际的。 

适用范围条款 

40．“本公约适用于各种运输合同，条件是 

(a) 运输合同中指明的货物接收地位于一个缔约国，或者 

(b) [运程的公路运输部分开始或结束的地点位于一个缔约国，或者] 

(c) 运输合同中指明的货物交付地点位于一个缔约国， 

[无须考虑运输合同当事方的居住地和国籍。]” 

本条款接运输公约通常的适用范围条款之后。 

公约冲突条款 

41.“如果根据前述条款和制约运输合同当事方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公约的相应条

款，不只一个公约适用于运输合同，那么当事方必须在运输合同中指明哪个公

约适用于他们的合同。当事方不得指明一个以上的公约全部或部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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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事方在运输合同中已指明哪个公约适用于该合同，则根据其条款可

以适用的任何其他公约不得适用于该运输合同。 

如果当事方未在他们的运输合同中指明哪个公约适用于他们的合同，那么

根据其条款适用于合同并且涉及货物最长运程部分的公约应适用于运输合同。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该公约把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在每千克或每件多少货币金

额的任何条款不适用并且规定这类限额的任何合同条款无效。” 

如果之前或之后的运输是国际运输，有可能不只一项公约声明其自身适用。

那么由当事方来作出选择。认为承运人认可在其确定赔偿责任限额权利上的松

动足以刺激作出此种选择。 

显然，只有在所有可能适用的单一方式公约都包含这一条款的情况，下这样的

选择制度才是可行的。 

 


